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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Grandshores Technology Group Limited
雄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47）

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有關建議成立合營公司

雄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董事（「董事」）會（「董事
會」）欣然公佈，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七日，本公司與Libosoils LLC.（「Libosoils」）訂立戰略合
作框架協議（「該協議」）。

根據該協議，本公司及Libosoils擬於美國成立一間合營公司（「合營公司」）以共同發展工業大
麻業務，本公司將佔合營公司不少於70%股權。合營公司將 (i)通過直接投資、合作或收購
等方式，使合營公司在美國俄勒岡州擁有大麻二酚（「CBD」）年產量不低於25噸的提取加工
工廠；及 (ii)合營公司將與俄勒岡州當地農戶及政府建立良好關係，推進工業大麻在俄勒岡
州的種植和加工的產能和質量，建立更好的原材料基礎；及 (iii)積極向全球推廣合營公司的
CBD產品。

在合作安排上，根據該協議本公司及Libosoils擬 (i)於2019年10月初共同成立合營公司，然
后Libosoils會將其拥有與工業大麻稙植及加工等相關的資質全部轉移至合營公司；及 (ii)於
2019年10月內，按CBD提取加工工廠的籌建情況及資金需求安排第一筆投資資金到位，及
后亦將根據項目的發展情況，適時安排投資資金到位直至建設投產完畢；及 (iii)在第一筆投
資資金到位后，Libosoils力爭在2個月內取得俄勒岡州當地進行CBD萃取加工、銷售及工廠
建築等相關資質，並於3個月內完成整體建設並開始測試營運。Libosoils將負責項目的生產
管理、員工培訓及建立完善的生產管理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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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協議為期5年，在合作期間本公司將作為Libosoils在俄勒岡州CBD提取加工工廠項目的唯
一合作伙伴。

該協議僅提供本公司與Libosoils間的戰略合作框架，並不構成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合約或以其
他方式產生法律上可強制執行的權利及責任。該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所有交易（包括建議成立
合營公司）須經本公司與Libosoils訂立最終協議後，方可作實。

Libosoils為一間於二零一五年成立的公司，為美國俄勒岡州當地知名的工業大麻種稙及加工
企業，已取得俄勒岡州工業大麻種植及加工的資質，在工業大麻種植和萃取領域有着豐富的
管理及營運經驗。目前Libosoils拥有9個農場合計可供工業大麻種植的土地面積約為3000
畝，並計劃與俄勒岡州當地農戶合作逐步拓展種植面積至100,000畝以上，其所種植的工業
大麻的CBD平均含量超過13%，而Libosoils已為CBD提取加工工廠項準備了部分土地、廠
房及設備。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Libosoils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
為獨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定義見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的第三方。

董事會認為，鑑於本集團及Libosoils各自的實力、資源及專業知識，建議合作預期將有助本
集團進一步擴展其工業大麻相關業務，並為本集團帶來長遠價值。

根據上市規則，建議成立合營公司（倘實現）可能構成本公司須予公佈交易。本公司將於適當
時候根據上市規則作出進一步公告。

承董事會命
雄岸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姚勇杰先生

香港，二零一九年九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姚勇杰先生；非執行董事蔡成海先生及呂旭雯女士；及獨
立非執行董事朱宗宇先生、張維寧博士及俞文卓先生組成。


